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中 州 学 刊 Ｎｏｖ．，２０２１
第 １１ 期（总第 ２９９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１１

【伦理与道德】

难民伦理的理由：道德义务、人道关怀与体系责任∗

张 永 义

摘　 要：难民伦理的理由是难民伦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深度关涉难民救助责任的哲理与法理根基，主要包含道德义

务论、人道关怀论和体系责任论。 道德义务论基于义务论和正义论，以边界怀疑论和公民特权论为理据，诉求道德

平等，主张难民救助责任是高价值位阶的道德义务；人道关怀论基于互助论、结果论、慈善论和现实论，强调社群自

主和国家利益，主张基本且必要的人道关怀；体系责任论基于平台论、失灵论和国际伦理框架，以体系责任解释难

民伦理的理由，主张权责利三位一体之下主权国家的体系责任。 道德义务论的道德平等诉求与特定契约关系之间

存在结构性冲突；人道关怀论的弱道德和软责任主张难以化解严峻的难民危机；体系责任论包含对全球契约共同

体的默认，对难民伦理的理由做出了更具坚实基础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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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民问题对当代国际伦理和国际社会的影响愈

加显著。 虽然联合国于 １９５１ 年、１９６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分别通过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关于难民地位

的议定书》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但是国际社会

对难民的救助依然处于众所周知的不稳定责任关系

状态，“许多国家仍然不愿意承认对难民的重大责

任……（虽然）大多数国家认为他们应该帮助难民，
但很少认为这是一种道德、政治或法律责任”①。 而

难民救助责任是难民伦理的基本理由，是难民伦理

的核心问题之一，直指难民的非来源国或国际社会

应该如何承担对难民的道德义务。 对此问题的探

究，深度关涉难民救助责任的哲理与法理根基。 因

此，人们需要首先厘清的是，因难民问题而形成的难

民伦理之理由何以存在、难民救助责任究竟从何而

来。 这些叩问意味着，关于难民伦理之理由的探究

主要围绕难民救助责任而展开，难民伦理的理由问

题———致力于难民救助责任之合理性说明，则是难

民伦理探究的基点，是国际社会正确应对难民问题

的前置条件。

进而言之，难民伦理的理由，主要涉及主权国家

如何看待具有强道德属性的难民问题、在难民问题

上采取何种基本立场与基本认知、实施难民救助的

动机与目的等。 毕竟，难民是特殊移民和被迫移民，
被普遍认为是广义跨国移民范畴中的例外情形。 其

原因有两点：一是难民的需求是紧迫的且通常是生

死攸关的、事关底线尊严和基本保障的；虽然与基于

改善性动机的主动移民一样不必然享有“不受阻碍

地跨越国界的人权”②，但是，基于生存性动机的难

民因其失去“拥有权利的权利”③、失去作为人应有

的生活条件或安全保障，而被普遍认为在道德层面

比主动移民拥有更大获助权。 二是令当事国难以承

受的道德因果关系———当事国若拒绝救助或袖手旁

观，则它在客观后果上成为加剧难民问题的责任方

之一，实质上等同于间接甚至直接地对难民“施加

伤害”④。 因此，难民伦理是强道德属性的范畴，难
民问题是强道德驱动的问题。 然而，强道德属性与

强道德驱动依然受限于主权国家体系和边界管制

权。 因此， 难民的获助权是受限的、 不完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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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关于难民的哲学思考仍然处于起步阶

段”⑤，对难民伦理之理由的认知或对难民救助责任

的推定，存在多元解释，社群主义、现实主义、世界主

义、主权主义、民族主义等多种思想流派都对难民伦

理及其理由抱持各自不同且有所交叉的观点。 无论

这些观点的终端认知与基本主张呈现何种差异，但
它们的推论基点都主要来自三个不同视角之一：道
德义务、人道关怀、体系责任。

一、道德义务

在人人平等、人人都应该享有底线尊严与基本

保障之观念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的现今世界，道德

义务论从义务论伦理观出发，以人类社会每位成员

的道德平等，尤其是道德地位平等和道德价值平等，
作为难民伦理的前提和主旨，将道德平等视为正义

事业，将难民救助视为基于正义的必需义务，或曰正

义责任。 这意味着道德义务论的观点在本质上不仅

基于义务论，也基于正义论；既有别于人道关怀论的

互助论与结果论，也有别于体系责任论的平台论与

失灵论。 道德义务论虽然认可人类社会所处的世界

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就

一直处于主权国家体系状态，但同时认为难民救助

不是也不应该沦为泛泛的人道事务，而是具有刚性

道德驱动的正义事业，是人类社会所有成员责无旁

贷的普遍道德义务。 这种道德义务的价值位阶高于

或者平行于国家利益的价值位阶，或者这种道德义

务就是国家利益的必然组成部分。 因此，人们在难

民伦理之理由的认知上，应该淡化而不应该突出强

调国家利益，至少不应该将难民救助置于国家利益

计算之下；并且，难民救助也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对

道德平等之自我期许与自我承诺的体现，人们不应

该将这种道德期许与道德承诺悬置为自我道德标

榜，而任由数以千万计的难民继续处于困绝境地，毕
竟“我们都是道德意义上的世界公民”⑥。

作为道德义务论之重要理据的是边界怀疑论。
在道德义务论看来，主权国家体系背景下的边界管

制权与入境管辖权是难民救助的主要障碍之一，而
边界的形成与现状在道德合法性上却是非常可疑

的，更何况“边界没有深刻的道德意义”⑦。 边界的

形成及其获得国际法认可的过程，包含着大量的人

为因素、随机因素、地理因素、偶然因素、强权因素和

妥协因素，这些因素无一不充斥着非道德成分，对于

某些居于边界内外的居民群体而言，有时甚至意味

着反道德成分或违逆人性的成分，遑论在很多历史

背景下，土地占有和边界划分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

血泪史，“充满了征服、暴力、欺诈和剥削”⑧。 当

然，对边界在道德意义上的怀疑与批判，并不意味着

对边界在国际法意义上的驳斥与否定，也远不意味

着所有既定边界都充斥着非道德成分，但是由此至

少可以说明的是，人们在国际法意义上肯定边界合

法性的同时，也需要充分意识到其在道德意义上的

非正当因素，并以此促进对难民伦理的正确认知和

对难民救助责任的积极担当。
由边界怀疑论衍生而来的是更加有助于道德义

务论证的公民特权论。 处于不同边界范围内的居

民，因非道德的边界而获得了非道德的公民身份，公
民身份遂与既定边界一样具有随机性、偶然性、人为

性和非道德性；而不同的公民身份在相当程度上决

定着个体的不同福祉与命运，先天自然优良或后天

治理善政的共同体公民身份由此形成随机特权、偶
然特权、人为特权和非道德特权———至少在成为难

民的可能性上的低概率特权。 更糟糕的、对难民

（和在一定意义上对移民）更加不公平的是，非道德

边界所注定的非道德身份及其特权还是固化的、继
承性的，这就导致一个二元悖论：公民身份及其特权

的非道德性在法理上被公认为是代代继承的和永久

固化的，在哲理上却是备受质疑的和常受驳斥的。
因此，道德义务论认为借由非道德边界而形成且以

代代继承方式得以固化的公民特权，与历史上被批

判和被剥夺的种种封建特权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
是不公平的表征。 封闭固化的非道德身份特权的存

在，严重剥夺了难民绝境求生的机会，导致在同一个

世界的表象之下，存在严重的道德割据和道德落差，
这与道德平等承诺背道而驰。 那么，面对难民救助

问题，面对各种先天因素、外界因素和人为因素对难

民造成的深重苦难，人们需要做到的是补偿正义和

充分救助。
边界怀疑论和公民特权论都与道德义务论的一

个基础性观念———世界公民观———密切联结。 道德

义务论以世界公民身份视角看待难民的道德地位平

等和道德价值平等，认为处于苦难境地的难民失去

了底线尊严和基本保障，这就使得难民与其共同体

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实质上是完全断裂的或者至少是

不完整的，亦即难民完全地或部分地失去了实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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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国家公民身份。 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的成员，
难民依然具有世界公民身份，依然享有与国家公民

身份和世界公民身份同时充分兼具的人一样的道德

地位和道德价值，国家公民身份和共同体法律关系

的完全或部分丧失，并不会湮灭难民的世界公民身

份及其道德地位和道德价值；而道德又是先在于法

律的，那么，无论对于世界公民身份，还是对于国家

公民身份而言，公民身份的道德属性也就先在于且

独立于其法律属性，在现实逻辑层面也统摄着且优

先于法律属性，法律属性就只是道德属性的衍生品，
是对道德属性在契约关系上的后期非充分确认。 因

此，难民在国家公民身份上和共同体法律关系上的

完全或部分丧失，不影响其在世界公民层面上的道

德地位平等和道德价值平等。 人们在难民伦理之理

由问题上的种种争议，在相当程度上就来自于人们

以国家公民身份视角和法律属性视角来看待难民问

题的旧有思维习惯，因此，道德义务论认为在严峻的

难民危机下和现今的时空背景下，人们需要以世界

公民身份视角和道德属性视角来审视难民伦理的理

由，以道德平等主义看待难民救助责任。
但是，道德义务论的平等主义主张可能引发难

民救助责任的极大化，这显然与共同体权利和国家

利益形成现实冲突。 道德义务论的功利主义主张则

是一种将义务论与功利主义结合考虑的思路，该思

路旨在实现难民伦理之理由的某种平衡，认为高价

值位阶的难民救助责任并非无限责任；如果相关方

为难民救助付出的综合成本不超过难民救助的正面

效益，则应该实施并持续实施难民救助，反之则停

止。 换言之，道德义务论的功利主义同样主张难民

伦理的理由必须出于义务论和正义论，但是需要坚

持“平等考虑原则”⑨，顾及难民权益与共同体权益

的均衡，难民救助义务应该兼具某种功利计算，平等

考虑所有受影响者的利益；国家必须尽可能承担难

民救助义务，尽可能为难民救助支付各种必要的财

力和物力，并给予难民以入境居留权乃至入籍归化

权，直到上述综合成本依据某种评估标准体系超过

综合效益时，难民救助方可停止。 综合成本超过综

合效益的标志，包括但不限于财力与物力支出超过

难民群体综合收益、财力与物力支出超过施助国的

承受能力、救助行为对难民群体的正面效益明显超

过对共同体成员的负面效益等。 功利考虑是道德义

务论的功利主义主张与人道关怀论之间的联结点，

因为同样的功利计算，不仅出现于前者，而且更多地

存在于后者———典型观点之一是“只有当救助难民

的成本较低时，国家才有义务帮助难民”⑩。

二、人道关怀

人道关怀论坚持道德怀疑主义，强调社群自主

和国家利益至上，捍卫国家的边界管制权和入境管

辖权；具体到难民伦理及其理由认知，人道关怀论虽

然承认难民群体在道德意义上某种程度的特殊性，
甚至承认其在一定程度上的世界公民地位和道德平

等地位，但是这一切都不可以冲击边界的法理地位、
影响国家公民的合法权益、损害国家利益、消解共同

体的民族特性。 面对带来道德压力的难民群体，国
家只有人道义务，可以出于人道关怀并基于互助精

神和同情心理，实施人道关怀行动以救助难民，因为

宽松的难民接纳和沉重的救助负担可能引发巨大的

连带负效应，而且在现行法理依据上，无论难民群体

有何种特殊情况、难民问题有何种道德属性，都不应

该导致共同体成员利益沦于作为外部人的难民利益

之下。 因此，只可以在国家公民的福祉背景下和国

家利益的整体考量下，秉持人道关怀和互助精神看

待和处理难民问题；在难民救助与国家利益取向一

致的时候，在公民意愿与道德动机协调平衡，例如施

助国面对具有共同历史渊源或文化认同的难民群体

的情形下，施助国可以“寻求保障国内社会的合法

利益，同时（为难民）提供人道主义关怀”。 在救

助程度上也比道德义务论薄弱的是，人道关怀论认

为即使施助国实施了难民救助，被救助的难民也只

是获得底线尊严与物质条件的基本保障，而不应该

归化入籍，“尽管政治团体遵循‘互助’原则，应该在

必要和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难

民无权要求被接纳”。 由此观之，人道关怀论虽然

在某种程度上认可难民问题的特殊道德属性，但是

拒绝为难民群体提供充分的救助机会，这就使难民

救助的责任与程度问题面临着非常复杂的考量，因
为人道关怀论认为责任与程度问题不仅是道德驱动

问题，也是需要与施助国的利益取向、群体认同、文
化身份、历史传承和价值观念紧密关联的问题。 这

意味着与道德义务论相比，人道关怀论视角下的难

民伦理及其理由呈现高度的复杂性，不仅关涉施助

国的历史发展、当前需求和未来预期，而且关涉国家

利益、国际道义和国内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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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道关怀论首先是互助论的而非正义论

的。 互助指涉一般性的互相帮助，在施助国有余力

且不对自身造成明显消极影响的前提下对难民实施

一般性救助，“各国没有完美的义务让难民结束他

们的痛苦，他们至多有不完美的互助义务”。 不完

美的互助义务带来的是低限度责任，而不是道德义

务论者将难民救助问题视为正义问题所引发的高限

度责任。 人道关怀论同时也是结果论的而非义务论

的。 从结果论出发，人道关怀论不仅强调难民救助

的成本支出与收益结果计算，而且注重道德理念与

预期结果之间的匹配，深度关切人道义务与国家利

益之间的必然差距。 这里的计算、匹配与差距，尤指

施助国在难民救助中和救助后如何妥善协调难民利

益与契约共同体利益之间的适切性，毕竟，基于现行

的契约法理体系及其原则，“考虑到国家体系的道

德前提，一个国家优先保障本国公民和居民的基本

权利，而不是相对紧迫的外来者的基本权利，这当然

是合理的”；并且，不同于道德义务论将“应该”视
为“必须”的应然理念，人道关怀论坚持结果论的道

德观，“应该”只意味着“可以”，“如果一个行动没有

取得好的结果，良好的意图就没有意义”。 人道关

怀论也是慈善论的，因为出于公共政策制订上和共

同体资源运用上的审慎性，即便是强道德属性的难

民救助也只能出自仁慈与同情，不能因难民救助导

致边界管制权的消解、共同体特性的改变和对国家

公民福祉的冲击。 因此，在人道关怀论者看来，“对
难民的反应，不是正义问题，而是同情问题”。 由

此可以推论的是，作为难民伦理的保守立场，人道关

怀论与社群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共享国际伦

理的某些既有观念，“传统的道德假设是，我们对难

民没有约束性的道德义务，任何接纳难民的行为都

是自由裁量的慈善行为”。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人道关怀论必然是现实论

的：尊重公民契约共同体现状，坚持国家对即便是难

民群体也持有充分而现实的边界管制权，政治理论

在国际现实应用上的非可行性。 人道关怀论认可非

国民义务的合法性，尤其对难民救助之类的非国民

义务，适当而必要的人道关怀行动不可避免，但是如

果将其上升到完全意义上的道德平等则会与国际社

会现实相冲突。 道德平等主义可以容易地论证难民

救助责任，但是它却模糊了国家对国民福祉的首要

责任；若以高价值位阶的视角承担难民救助责任，很

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长远危害。 因此，对于难民伦

理的理由，人们需要以现实的和妥善的方式，接受国

际制度的正当性假设，将难民救助视为在现实中具

有充分正当性的国际制度下的人道关怀行动与人道

互助行为，视为基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慈善之举，视为

基于仁慈与同情的人道关怀而非使命性的道德义

务。 如此，难民救助不仅不涉及对既有国际制度的

否定和对边界的道德质疑，而且人道关怀与互助可

以成为难民救助的主要形式，也应当是难民救助的

最大边界，从而在现实中形成“对难民的道德和法

律义务的政治共识：各国没有安置难民或其他被迫

流离失所者的法律义务，亦不承认安置难民的道德

义务”。 如果人们接受道德义务论对于难民救助

的正义性质认知，则需接受国际制度的非正当性假

设，认为难民救助是普遍的、必须的道德义务行为，
难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制度现状的不合理

性、边界性质的非正当性和难民制度的非道德性导

致的，而这些认知都将对现实层面的国际社会建构

和国内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冲击。
尤其对于道德义务论的边界怀疑论和公民特权

论观点，人道关怀论抱持反对立场，其理据建基于国

家理论和契约理论。 对于道德义务论所指摘的在难

民救助问题上不应该只狭隘地坚持契约共同体背景

下的国家公民及其法律属性视角，而应该更多地或

主要地秉持更具包容性的世界公民及其道德属性视

角，人道关怀论诉求国家公民身份是人们安全保障、
福祉增进和认同归属的根基，为求难民救助而抛却

这个根基，则会引发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两方面的

失序甚至崩溃，而作为根基的国家公民身份，本身就

以排他性为前提，这是难民伦理之理由的滥觞所在，
也是推论难民伦理之理由的原始基点。 由于不可抗

拒的多种历史原因和主客观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暴

力占领、殖民统治、传统习俗、文化分际、自然界线和

群体认同，在法理上早已得到默认和确认的边界现

状和社群成员身份，都不可能绝对符合无知之幕下

的正义原则和道德法则，人们需要做的，只能是对此

予以承认和尊重，而非否定它们并进而强制施行绝

对化的道德义务；边界是秩序稳定最大化的核心保

证，其价值位阶高于难民的需求与救助；人们不应该

既享受着边界保障带来的秩序感，又为难民救助的

普遍义务主张做出损害秩序根基的行为，遑论任意

性、偶然性和非道德性是边界的固有原罪，人们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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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活在无罪化边界的世界。 在一个不可避免地包

含着原罪化边界但稳定运行的世界里指责边界的原

罪，如同一个如所有人一样家庭出身在出生前已命

定的人，在成年后因其发展后果差异而回溯否定或

指责其家庭出身一样没有意义。 同理，公民特权论

没有充分认知的是，国籍出身与家庭出身同样是不

可自主选择的，只能是随机的、任意的或偶然的，也
同样在一般情形下是继承性的公民身份，且作为契

约共同体的国家与作为血亲共同体的家庭一样具有

封闭性和排他性，这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建构的基本

逻辑；如果边境管制权在难民群体面前失效，则如同

家庭边界或家庭成员身份的开放一样导致严重失

序，而人道关怀则是对道德合法性先天缺失所做的

补偿正义行为，也是对难民伦理之理由的有力诠释。

三、体系责任

理想正义色彩和道德平等基调都过于浓厚的道

德义务论，和在现今国际伦理背景下依然坚持相对

薄弱的难民伦理观的人道关怀论，都各有利弊长短。
那么是否可以从其他角度，而非单纯以道德平等理

念的践行程度和道德义务的得失计算等义务论或结

果论的视角，来探究难民伦理的理由呢？ 作为基于

平台论和失灵论的观点，体系责任论由此进入致思

范畴；致思之结果使得难民伦理的理由不再局限于

个体道德与群体伦理的背景，而是在国际伦理框架

之下，从主权国家体系入手，以体系责任解释难民伦

理的理由。 体系责任论认可和尊重主权国家体系，
回避边界怀疑论和公民特权论，亦不考虑互助行为

和利益计算的是非得失，只论证和厘定难民伦理的

理由和国际伦理意义上难民救助的责任，认为威斯

特伐利亚之后的主权国家体系或许是所有不尽理想

的现代世界组织方案中最务实可行且最易于接受的

方案，也是消极面相对较小的方案。 在主权国家体

系方案中，世界被分割治理，呈现碎片化状态，国家

主权平等并立、至高无上，拥有统揽和主宰单元内外

一切分内事务的权力，每个治理单元亦即主权国家，
都对国家事务和民众福祉负责，每位个体都被边界

划入特定的治理单元，“一个人要么是公民，要么是

外国人，没有第三种选择”，都接受对自己和其他

契约成员负责的治理结构；所有治理单元组合起来，
就是完整的世界和人类社会。 在这个方案的道德假

设中，主权国家体系为所有治理单元提供或造就了

一个共存平台，所有治理单元都在这个体系平台上

互动互利———至少是理念和目标上的互动互利。 由

此，每个治理单元都可以从这个基础性共存平台上

寻找获得公共益品与福祉的机会。
但是，现实世界远远没有如此简单。 任何组织

方式都必定有缺陷，都不完美；消极面相对较小的威

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体系方案同样不完善，远
不意味着没有消极面，也不意味着即便就世界范畴

层面而言相对较小的消极面就不是特定群体在特定

时空背景下的巨大灾难，任何系统性平台都必然有

失灵、失序甚至崩溃的可能，比如难民问题的出现，
而“难民和国家体系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参照

后者就无法理解前者”。 主权国家体系方案却先

在地隐含着体系永不失灵失序的假设，忽略了治理

单元各有不同的脆弱性，湮灭了即使沦为难民也不

可丧失的自然权利和应然机会，毕竟，即便“一个人

作为群体成员拥有特殊权利，也不能排除他 ／她是一

个更大群体的公民”。 并且，就治理单元的脆弱性

而言，主权国家体系完美运行的前提是所有治理单

元都善政善治、风调雨顺、经济平稳、生活安定，这就

不会有难民的产生和溢出。 但是，任何国家都可能

面临着气候与环境脆弱性、安全脆弱性、治理脆弱

性、民族脆弱性、宗教脆弱性、身份与认同脆弱性等

众多问题，以及由此引发国家脆弱性溢出从而导致

体系失灵等系统性风险问题———难民问题即为其典

型之一。 因此，难民是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国
家体系不可避免的后果”；或者说，只要存在边界、
存在主权并立的治理单元，且只要体系成员存在败

政或恶治的可能、存在战争等人为因素或自然灾害

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可能，并“对内部人和外部人做

出明确界定，就会有难民”。 更进一步地看，难民

与主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构成关系，如体系责

任论的重要主张者艾玛·哈达德（Ｅｍｍａ Ｈａｄｄａｄ）
所言，在主权国家体系之下，所有个体“都必须被嵌

入国家—公民—领土三位一体结构”，难民遂被创

造为“他者”，与主权概念密切相关的内部人和外部

人概念得以强化，从而使主权国家及其体系获得更

大的认同与合法性，而难民就成为主权国家体系的

必然构成要素。
经由体系平台论和体系失灵论推导而出的难民

产生之体系根源，便可自然推导出主权国家必须承

担的体系责任：体系平台不仅是共存的、共享的、互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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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在某些情形下也可能是互相争斗的平台，同时

更是共治的平台，难民救助就是共治的组成部分；而
作为国民在国际社会中的道德代理人和道德责任者

的主权国家，需要承担的体系责任自然就是共治责

任，这也是权责利三位一体原则的使然。 这就意味

着难民与主权之间不仅存在着前文所述的相互构成

关系，还存在着直接责任关系。 既然难民问题的出

现与持续是主权国家体系建构和运行过程的必然组

成部分，那么，主权国家体系的建构史与运行史，就
不仅是难民问题的持续存在史，也是体系成员对难

民救助责任的承担史，也是体系成员对体系平台的

共治史，这便是难民伦理的第三个理由。 换言之，在
国际伦理框架之下，难民问题产生于体系，难民救助

自然就是体系责任，而构成该体系的是主权国家，该
体系就是公认的主权国家体系。 因此，难民救助责

任就归于作为体系成员或体系构成者的主权国家，
难民伦理的第三个理由便由此成立———在难民救助

问题上，其道德责任应当来自主权国家体系的成员，
亦即主权国家。 此外，体系责任论也应该被理解为

修复责任论，体系平台上的主权国家承担着平台修

复责任，难民问题就是该平台需要修复的显著体现；
而主权国家不仅是国民在国际社会上的利益代理

人，同时还是道德代理人。 在难民救助问题上，主权

国家就因此成为道德责任者，其对难民的救助行为，
既是它对国民的道德代理，也是它对平台共治与修

复的体系责任。 进而言之，主权国家在难民救助问

题上的体系责任，是修复责任和共治责任，是体系成

员加入共存共享体系平台时默认的先定责任；既是

道德攸关者的责任，也是利益攸关者的责任；既是国

际伦理责任，也是国家“政治责任”。 在此意义
上，与道德义务论和人道关怀论都不同的是，体系责

任论致力于难民问题与主权国家在国际伦理层面的

制度性和解，摆脱了冗长而又传统的义务论与结果

论之争辩；体系责任论意味着边界不需要消解，边界

的道德意义不必被过多关注，只需明确主权国家的

体系失灵责任和平台修复责任，亦即在承认和尊重

主权的基础上，以体系责任视角建构具有坚实国际

伦理基础的难民伦理之理由，接下来只需做的，则是

另外一个主题———主权国家之间对难民救助责任的

具体厘定与承担。

四、结语

难民伦理的理由，在上述道德义务论、人道关怀

论和体系责任论之外，还有一种由于争议很小而不

在本文探究范畴的因果关系论———主导或参与在一

国的军事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该国难民的产生和

溢出，则主导国和参与国应该承担相应的难民救助

责任，这是一种由因果关系推定而来的责任关系。
若以横向视角来看，道德义务论诉求强道德、强

责任，人道关怀论主张弱道德、软责任，体系责任论

则强调国际伦理框架下的非道德、硬责任；在责任关

系界定上，道德义务论主张完全义务，人道关怀论主

张不完全义务，体系责任论主张先天义务———不事

先界定责任关系的强弱程度，但在实际推导上易于

产生硬责任关系。 道德义务论是高标准的伦理责任

观，强调道德平等，着眼义务动机；人道关怀论是低

限度的伦理责任观，立足特殊主义，强调国家利益和

特殊纽带，着眼人道动机；体系责任论以淡化个体道

德色彩并尊重国际伦理框架的务实视角，基于权责

利三位一体，强调主权国家的体系责任，着眼责任动

机。 人道关怀论和体系责任论可以认为道德义务论

的道德平等，有时可能成为道德泛化，难以广泛且深

度应用于所有的契约共同体，亦可能造成对既定体

系秩序的反噬，因为道德平等与契约关系之间存在

结构性冲突———道德平等的核心诉求与契约关系的

封闭排斥机制之间存在不易调和的矛盾；道德义务

论和体系责任论则可以指责人道关怀论的弱道德和

软责任观念是“被计算的仁慈”，与身处苦难境地

的难民群体、国际社会持续严峻的难民危机和不断

更新的国际伦理都格格不入，是不合时宜的陈旧观

念。 由此观之，体系责任论对难民伦理的理由做出

了更具坚实基础的回应，争议相对较小，也包含着对

某种潜在而真实的全球契约共同体的默认，可以增

进人们对难民伦理之理由从弱责任到强责任再到硬

责任的认知变迁。 但是，基于难民救助供给与难民

救助需求之间的长期失衡关系，以及难民伦理之理

由与威斯特伐利亚道德假设之间的非协调性，接下

来的责任厘定与承担问题依然难解，或许，某种形式

的体系平台税将是可能的考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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